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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引
第 7号——预先审阅》起草说明 

 

为了落实《中国证监会关于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 增强

制度包容性适应性的意见》相关要求，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

下简称本所）股票发行上市申请预先审阅工作，更大力度支持科

技企业高水平发展，本所制定了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

规则适用指引第 7号——预先审阅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起草背景 

本所自科创板开板之初即建立了 IPO咨询沟通制度。从实践

效果来看，IPO申报前咨询沟通制度对于企业降低上市筹备成本、

提高发行上市可预期性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更好帮助优质科技型

企业减轻因过早披露业务技术信息、上市计划，可能对其生产经

营造成的不利影响，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制度包

容性、适应性，本所借鉴境外市场经验，在科创板试点引入预先

审阅制度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在正式申报 IPO前向本所申请对其

申报文件开展预先审阅。相应的，预先审阅的过程、结果及相关

文件不对外公开。 

预先审阅是本所在发行人正式申报 IPO前，对其发行上市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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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文件按照审核要求进行把关的一种服务，不是企业申请发行上

市的必经程序。拟上市企业申请预先审阅，应当结合现有信息披

露豁免制度，充分说明申请预先审阅的必要性，并参照正式申报

IPO的要求准备申请文件。本所通过预先审阅，督促发行人及其

中介机构提高 IPO申报文件质量，促进审核效率提升。但预先审

阅情况不代表正式申报后本所的审核意见，也不构成本所对发行

人是否符合板块定位、发行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的预先确认。 

二、主要内容 

《指引》共 12条，主要包括以下 5部分内容： 

（一）关于预先审阅的适用情形。对于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

关或者符合其他特定情形的科技型企业，因过早披露业务技术信

息、上市计划可能对其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，确有必要的，

可以在申请科创板上市前通过保荐人向本所申请预先审阅。 

（二）关于预先审阅的申请文件要求。发行人应当参照《公

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8号——首次公

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请文件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审核规

则适用指引第 1 号——申请文件受理》的要求提交预先审阅申

请文件，文件封面应当标有“预先审阅文件”字样，并提交关于

符合预先审阅适用情形的专项说明。保荐人应当对发行人是否符

合预先审阅适用情形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（三）关于预先审阅的工作机制。本所参照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审核规则》）规定的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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票发行上市审核程序，通过向发行人提出问询、发行人回答问题

等方式开展预先审阅工作，《指引》未尽事宜，参照《审核规则》

及本所其他业务规则的规定执行。本所根据预先审阅情况形成审

阅意见，告知发行人及其保荐人，发行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正式

申报科创板 IPO。 

（四）关于预先审阅期间的保密要求及与正式申报审核的衔

接。预先审阅阶段相关信息及文件不对外公开。发行人正式申报

IPO后，应当按照《审核规则》的规定于受理当日在本所网站披

露招股说明书、发行保荐书、上市保荐书、审计报告和法律意见

书等文件，并同时披露预先审阅阶段对本所审阅问询的回复文件。

本所按照科创板 IPO规则开展发行上市审核工作，如发行人发行

上市申请文件已经按照预先审阅的问询和回复更新，且未发生影

响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的新增事项，本所可以不再提

出审核问询。 

（五）关于预先审阅的相关责任要求。发行人、保荐人、证

券服务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应当保证所提供文件的真实、准确、完

整，承诺接受本所自律监管。出现违反《指引》规定的，本所可

以视违规情形、情节轻重，终止预先审阅程序，并依法采取监管

措施或者实施纪律处分。 

三、征求意见情况 

2025 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5 日，本所就《指引》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间，共收到 21 条意见建议。本所对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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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，已对进一步明确预先审阅的适用情

形和申请要求等相关意见予以吸收。 

 


